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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投资 23000 万元在吉林省四平市双辽经济

开发区化工产业区北区迎新大街与辽西街交汇工业用地上建设年产 8万吨饲料

添加剂项目，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产品方案为一期工程 氯化胆碱系列产品

40000t/a、三甲胺盐酸盐 5000t/a、50%氢氧化胆碱 5000t/a，二期工程 甜菜碱

30000t/a。本项目仅包括一期工程，拟投资 23000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甲类车

间、丁类车间、粉剂车间及污水处理站等工程，建成后产品方案为氯化胆碱系列

产品 40000t/a（包括 70%氯化胆碱水剂 1000t/a、75%氯化胆碱水剂 4000t/a、

50%硅型氯化胆碱粉剂 2000t/a、50%玉米芯型氯化胆碱粉剂 3000t/a、60%玉米芯

型氯化胆碱粉剂 30000t/a）、三甲胺盐酸盐 5000t/a、50%氢氧化胆碱 5000t/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令），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在其网站（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24829）公

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同时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2023

年 2 月 21 日在中国自然资源报开展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

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位于吉林省四平市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区北区迎新大街与辽西

街交汇工业用地上，开发区规划环评已展开并通过评审，且进行公参调查。本项

目符合《关于<双辽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吉环函[2018]599 号）、《关于<双辽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16-2030 年）调整

补充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吉环环评字[2021]47 号）及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要求，该阶段需要公开的内容已纳入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网站公示

一、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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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已基本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要求，

现将建设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建设项目名称：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

目

2、建设地点：吉林省四平市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区北区迎新大街与辽

西街交汇工业用地上。

3、建设内容：该项目分两期建设，本项目仅包括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为甲类车间、丁类车间、粉剂车间及污水处理站等工程，建成后产品方案为氯化

胆碱系列产品 40000t/a、三甲胺盐酸盐 5000t/a、50%氢氧化胆碱 5000t/a。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王家政 18804347823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编制单位：吉林省同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

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为项目建设是否合理、环境影响程度是否可接

受等，公众意见表见公告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公众意见表发至 Jilintianchijituan@163.com；或者邮寄至吉林省

四平市双辽经济开发区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

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pMmvF92AmNGBifsJp-m8A

提取码：q7mx

（七）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吉林省四平市双辽经济开发区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八）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mailto:%E5%85%AC%E4%BC%97%E5%8F%AF%E5%B0%86%E5%85%AC%E4%BC%97%E6%84%8F%E8%A7%81%E8%A1%A8%E5%8F%91%E8%87%B31505751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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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示时限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五个工作日）

3.1.2 报纸公示

一、公示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要求，现将建设项

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名称：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饲料添加剂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址：吉林省四平市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区北区迎新大街与辽西街

交汇工业用地上。

建设内容：该项目分两期建设，本项目仅包括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甲

类车间、丁类车间、粉剂车间及污水处理站等工程，建成后产品方案为氯化胆碱

系列产品 40000t/a、三甲胺盐酸盐 5000t/a、50%氢氧化胆碱 5000t/a。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804347823，王家政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吉林省同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查阅方式

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pMmvF92AmNGBifsJp-m8A

提取码：q7m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邮箱等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地

址：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电话：18804347823；邮箱：

Jilintianchijituan@163.com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公示时限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五个工作日），公示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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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建设单位公示内容和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 4号令）中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令），选取生态环

境公示网进行网络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7 日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网址为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24829，公示

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令），选取建设单

位所在地报纸进行公示，报纸名称为中国自然资源报，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2023 年 2 月 21 日，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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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0 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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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21 日报纸公示

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令）“第三十一条 ”，

本项目位于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北区免于张贴公告。

3.3 查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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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查阅场所设置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示期间无公众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众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无需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众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建设单位在生态环境网进行公示。

7 其他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可供环保部门和公

众查阅，查阅联系人：王家政，地点基地址：吉林省天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电

话：18804347823。

8 诚信承诺

见附件。

9 附件

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不纳入附件，但应存档备查）：

诚信承诺。

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

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

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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